
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班 98 學年度入學學生課程架構 
最低畢業學分數 46 學分 

     學年 

 

修別 

第一學年 學
分 

學
時 

第二學年 學
分 

學
時 

共
同
必
修(

16
學
分) 

上
學
期 

財務會計理論與實務★ 

專題研討★ 

會計研究方法★ 

3

1

3

3

1

3

 

管理會計理論與實務★ 

專題研討★ 

論文指導（一）註1★ 

3

1

3

3

1

0

下
學
期 

審計理論與實務★ 

專題研討★ 

3

1

3

1
專題研討★ 

論文指導（二）註1★ 

論文★ 

1

3

0

1

0

0

外
語
測
驗
檢
定
門
檻

一、學生英文能力畢業最低門檻如下：托福紙筆測驗 520 分以上、托福電腦測驗 190 分以上、托

福網路測驗 68 分以上、全民英檢測驗中高級初試通過、多益測驗 700 分以上（其他相同等

級之外語能力測驗）。 

二、未達英文能力畢業最低門檻者，需選修英語聽力（一）（二）、英語會話（一）（二）、英語閱

讀（一）（二）、英語寫作（一）（二）任選 6學分，以上所修之學分皆不得計入畢業學分。 

會
計
領
域 

上
學
期 

會計準則研討 

會計數量方法 

會計師實務研討 

會計資訊系統研討 

企業預算與制度 

企業倫理研討 

會計與公司治理研討 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國際會計研討 

審計問題與個案研討 

國際會計準則專題討論 

3

3

3

3

3

3

下
學
期 

會計資訊分析 

當前財務會計問題研討 

財務報表與企業風險研討 

高科技產業會計研討 

財務揭露政策研討 

金融商品會計研討 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財務會計實證研討 

資訊安全與稽核研討 

績效管理之個案研討 

鑑識審計研討 

財務決策支援系統 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管
理
領
域 

上
學
期 

財務管理研討 

計量經濟學研討 

個體經濟學研討 

資訊網路研討 

策略管理研討 

資料庫系統研討 

大陸經貿法規研討 

大陸稅務法規與實務研討 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多變量分析 

國際行銷管理研討 

競賽理論與資訊 

企業資源規劃個案研討 

客戶關係管理研討 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

下
學
期 

總體經濟學研討 

國際財務管理研討 

國際企業管理研討 

人力資源管理研討 

企業併購與重整研討 

國際行銷研討 

管理決策研討 

電子商務研討 

知識管理個案研討 

托福文法結構與分析 

托福聽講研討 

知識管理與數位學習研討 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人力資源管理研討 

策略成本管理研討 

國際風險管理 

國際金融研討 

企業評價研討 

商業智慧與財務決策支援系統研討 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3

附
註 

1. 「論文指導(一)(二)」6 學分及教育學分皆不計入畢業學分；凡註冊後應至少修習

一門科目(含論文)，否則應辦理休學。已修畢最低畢業學分而論文尚在撰寫中者，

次學年起每學期必須選修「論文」。 

2. 不修教育學程最低畢業學分數：46（不含論文指導（一）、（二）6學分）。 

3. 修教育學程最低畢業學分數：修畢教育部規定之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學分或中等學校

教育學程學分加本系規定應修之46學分（不含論文指導（一）、（二）6學分）。 

4. ★為必修課程，共計16學分（不含論文指導（一）、（二）6學分）。 

5. 會計領域之選修科目，每位研究生須任選四門科目，修畢12學分始得畢業。 

6. 凡選修本校博、碩士班開設之課程（不限學期），一律可採認為會計系碩士班之畢

業學分數。 

7. 會計系碩士班之研究生畢業需符合「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管理學院大學及研究所學生

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輔導、獎勵辦法」之規定。 

 


